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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臺中貨運服務所 

彰化縣二水鄉光化村光明路 16號房地標租位置面積示意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水車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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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： 

一、租賃標的物以現狀出租，無使用執照暨保存登記、目前未設立房屋稅籍，斷水斷電、

屋頂樑柱腐朽、牆壁龜裂、雨天漏水與雜草叢生等，得標人均須自行負責花費整修、

接復水電。 

二、本租賃標的物無使用執照，得標人應依建築法令以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名義，向主

管機關申請補辦使用執照。如得標人未能於製作期間內完成補照作業並取得使用執照

者，本所得依第七條第一項第(十)款規定終止契約，得標人得不受本契約第八條所定

提前終止租約之條件限制，且得標人對上開約定事項均不得要求任何補償及異議。 

三、於契約期間內(含尚未完成補照作業期間)，得標人對租賃標的物應善盡管理責任，自

負一切修繕及安全維護責任，不得因取得承租權而對抗政府之取締拆除，若經主管機

關取締拆除或通知改善，應依法配合辦理，又因此衍生裁處罰鍰(含本局連帶受罰)等

相關費用，均由得標人自行全額負擔。 

四、得標人對招標文件約定事項均不得對本局要求任何補償及異議主張。 

五、請潛在投標者務必詳閱招標須知與契約條款規定，並徵詢建築師、水電技師、各業務

主管機關(彰化縣政府、台電公司、台水公司)等專業意見，審慎評估適法履約可行性

與使用規劃，避免產生後續爭議。 

六、該標的位於交通部鐵道局「民間參與集集觀光鐵道整合開發案」計畫範圍內，得標人

須配合該計畫或本局其他開發計畫期程，須無條件同意終止租約並依相關規定返還標

的物，並不得要求任何補償及異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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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 遮 

雨  遮 雨遮 

空  地 

空 地 

主建物

(1F) 

主建物

(2F) 

(一)主建物： 

1、1樓：135.82m2 

(1)光明段 441地號：4.7m2 

10.46*0.9/2=4.7m2 

(2)文聖段 111地號：131.12m2 

6.45*2.91=18.77m2 

(10.85+9.95)*10.46/2=108.78m2 

2.1*1.7=3.57m2 

(3)小計：18.77+108.78+3.57+4.7=135.82m2 

2、2樓：文聖段 111地號：13.82m2 

2.91*4.75=13.82m2 

3、主建物總計：135.82+13.82=149.64m2 

(二)主建物外土地： 

1、簡易雨遮：文聖段 111地號：39.94m2 

4.4*2.91=12.8m2 

2.2*1.9=4.18m2 

(2.25+3.4)*5.66/2=15.99m2 

(2.2+3.1)*2.63/2=6.97m2 

小計：12.8+4.18+15.99+6.97=39.94m2 

2、空地：91.47m2 

(1)光明段 441地號：1.35m2 

0.9*3/2=1.35m2 

(2) 文聖段 111地號：90.12m2 

【(3.1+4.1)*7.05/2+3.3*4.1/2】-3.57-4.18-1.35=23.05m2 

5.66*11.85=67.07m2 

(3)小計：1.35+90.12=91.47m2 

3、主建物外土地總計：39.94+91.47=131.41m
2
 

 

(三)租賃總面積： 

149.64(主建物)+131.41(主建物外土地)=281.05m2 


